  《兴国县推行“无实体印章”“无纸质证明” 城市改革工作方案 (2023-2024年)》
起草说明
    一、起草依据和过程
根据《江西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推进政务服务标准化规范化智能化便利化专业化的实施意见》(赣府发〔2022〕18号)和《赣州市推行“无实体印章”“无纸质证明”城市改革工作方案(2022-2024年)》(赣市府办字〔2022〕124号) 等文件要求，为进一步发挥数据赋能作用，优化政务服务，深入推进“无实体印章”“无纸质证明”城市建设。在收到《赣州市推行“无实体印章”“无纸质证明”城市改革工作方案(2022-2024年)》(赣市府办字〔2022〕124号)后，我局积极对接省政务服务办和市行政审批局对口业务部门及科室，以及相关软件开发商，充分结合我县实际，研究梳理出我县拟推行“无实体印章”“无纸质证明”城市改革的相关事项，形成了《兴国县推行“无实体印章”“无纸质证明”城市改革工作方案(2023-2024年)(初稿)》，并同步征求了22个相关涉及单位的意见建议，现呈报县政府审定。

    二、主要内容

围绕2023年、2024年具体目标，重点推进“夯实印章证照基础、拓展“无证明”办事场景、强化技术平台支撑、加强信[image: image1.png]


息安全管理”等四个方面共10项具体工作任务（推进电子印章申领、加快电子证照入库、梳理应用场景清单、推动印章证照政务领域应用、推动印章证照社会化应用、推动机关内部电子印章互认、建设电子印章平台、升级电子证照系统、推动部门数据共享、确保印章证照信息安全可靠）。每一项任务均明确了牵头单位、责任单位和完成时限。

同时，为确保各相关单位更好更快落实该项工作，我局同 步形成了3个附件《“无实体印章”“无纸质证明”主要场景及 责任分工》、《电子证照入库责任清单》《第一批免证办理事项目录清单》，方便各相关单位对照事项清单和部门责任分工开展各项工作。随着“无实体印章”“无纸质证明”城市建设工作的不断深入，政务服务进一步加持智能化数据赋能，将为广大人民群众和企业带来更多便利，有利于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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